新县民政局民生救助数据月报（2025年12月）

1.低保、兜底。2025年1-12月，全县农村低保新增1333人，退出1373人，负增40人；城市低保新增204人，退出473人，负增269人。现全县共有农村低保14262户16157人，兜底保障1309户1621人，发放低保资金为5053.5956万元。城市低保2864户3272人，发放低保资金为1350.2127万元。共计6403.8083万元。
2.特困供养。2025年1-12月，全县新增特困207人，退出201人；现全县共有特困供养人员3280人，其中农村特困3025人（集中供养346人，分散供养2679人）、城市特困255人（集中供养人员23人，分散供养人员232人）。农村特困分散供养人员每人每月发放688元，城市特困分散供养人员每人每月发放900元。1-12月共发放城乡特困供养人员生活资金2601.6018万元，发放护理费共808.596万元，发放敬老院管护人员工资共208.79万元，丧葬补贴36.3216万元，办公经费75.7万元。
3、落实临时救助。截止2025年12月，临时救助累计救助2155人，发放临时救助资金237.0600万元。
4、残疾人两项补贴。坚持残疾人两项补贴按月发放原则，截止2025年12月，发放8181名残疾人两项补贴共1197.0361万元，其中享受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的6453人，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4803人，叠加享受两项补贴3075人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5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。1-12月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。截至目前补助191人次，221.0519万元。坚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按月发放原则，截止2025年12月份，1-12月为38名孤儿累计发放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60.461万元，其中超龄在读15人。坚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补贴资金按月发放原则，截止2025年12月份，1-12月为15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累计发放基本生活保障补贴资金160.0039万元，其中福利中心集中供养4人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3]6.高龄津贴发放。截止目前，已对全县9195名符合条件的老人进行资料收集、信息录入及网上审核，并按照80-89岁老人每人每月50元，90-99岁老人每人每月100元，10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及时发放。2025年1-12月共发放高龄津贴571.89万元。
7.流浪乞讨人员救助。2025年1-12月，救助流浪乞讨人员88人，使用救助资金1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1—12月，共计发放惠民资金约12592.3206万元。

